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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9〕11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352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周超颖代表: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对山区县教育发展支持力度的建议》收

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加快山区县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发展，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

具有重要意义，也是孩子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关键要素。市、

县两级教育部门在改善办学条件、加强师资配备等方面多措并举，

努力提升山区县教育发展水平。 

一、已经在落实的工作 

   （一）财政投入倾斜支持山区县教育发展 

我市各级党委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特别是

对山区县教育的投入。目前，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各级

财政对安溪、永春、德化等山区县分担比例分别为：省级财政承

担 80%，市级财政承担 10%，县级财政承担 10%。对农村义务教

育家庭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。省、

市两级财政承担比例高于我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。 

   （二）扶持山区县义务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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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、2018 年从市级教育部门专项资金安排补助资金 604

万元、650 万元扶持永春县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、提升办

学质量。2018 年全市争取“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

件”省级及以上补助专项资金总额 1.17 亿元，其中：南安市、

安溪县、永春县、德化县等苏区县 0.86 亿元，占比 73.48%。主

要用于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，确保学校教学设施设备、基础

配套设施满足学校日常教学需要。 

   （三）鼓励支持师范毕业生到山区县从教 

第一，优化招聘管理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、山区从教。

在坚持凡进必考、倾斜农村原则下，通过公开招聘、专项考核、

遴选优秀教师、调动等方式，多渠道补充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，

2018 年新任教师招聘中 50%以上的岗位用于补充农村和乡村紧

缺学科教师；允许安溪、永春、德化等山区县结合乡村中小学教

师岗位特点，面向本市户籍生源进行招聘；允许简化招聘程序，

择优招聘优秀人才至乡村教学点任教；南安等县（市、区）在新

教师招聘过程中，也因地制宜将贫困乡村教师岗位单列，实行“亮

岗招聘”，通过双向选择、增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性。 

第二，提升乡村教师待遇。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，出台《泉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泉州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

—2020 年）的意见》，下发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抓紧落实

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制度的通知》《转发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乡村教

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的通报》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泉州市

10 个有乡村教师的县（市、区）已有 9 个按标准落实乡村教师

生活补助，覆盖率达到 90%；南安市 2019 年已按人均每月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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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标准下达财政预算，于 2019 年 1 月起兑现。2019 年泉州市乡

村教师生活补助覆盖率达 100%，体现了党委政府关心重视乡村

教师，激励教师扎根乡村教育。 

第三，严格落实农村学校任教累计满 25 年且仍在农村学校

任教的教师，已取得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不占核准

岗位数直接聘任相应等级起始级的政策。2018 年直聘初始级高

级 73 名，中级 112 名。在缓解“已评未聘”矛盾的同时，激励

教师扎根乡村长期从教。 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市、县两级教育部门在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方面做了不少

工作，也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是山区县教育发展基础确实还比较

薄弱、师资结构也有待完善。下一步，市教育局将继续加大对山

区县教育发展支持力度。 

   （一）鼓励地方政府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 

    按照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市与县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政〔2018〕4 号）精神，

地方承担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且主要与

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，确定为县级财政事权。按照

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，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应以

当地政府投入为主。2017 年市教育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《泉州

市市级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》，对县（市、区）公办

基础教育资源扩充和办学条件更新改造、质量提升给予重点扶持。

永春县可以按照规定提出专项资金补助申请，市教育局将积极争

取市财政局资金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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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二）争取财政支持持续改善山区县学校办学条件 

1.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。2019 年计划投资 3.64 亿元（市

级及以上补助资金 1.04 亿元）用于全市 33 个中小学校舍安全保

障长效机制项目，惠及在校生 2.33 万人。南安市、安溪县、永

春县、德化县等山区县资金 1.13 亿元，惠及在校生 1.3 万人。

永春县校安项目是永春崇贤中学教学楼，规划项目资金 1350 万

元，市级及以上补助资金 1027 万元、占比 76%。 

     2.支持公办幼儿园建设。2019 年市级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

金 2000 万元，扶持全市 20 所公办幼儿园建设，每所补助 100 万

元。其中扶持南安市 3所、安溪县 3个所、永春县 2所、德化县

1所，山区县占比 45%。同时，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补助资金扶持，

提升山区县学前教育发展水平。 

   （三）探索加快乡村教师培养方式改革 

    根据《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我市也将逐步探索、支持县（市、区）根

据实际需求联合高校定向培养乡村教师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蔡琦瑜 

经办人员：林远聪      

联系电话：22772013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6 月 3 日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财政局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3 日印发 


